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90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沈祺謹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賴曉瑩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雙城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宋昭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王天俊即富比士當舖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井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創鉅有限合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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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代  理  人  黃莉婷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定有明文。衡以消債條例之立法

目的，在於經濟上陷於困境之消費者，若任其於惡性循環之

債務窘境中自生自滅，其將衍生嚴重之社會問題，致難以維

持安定之社會經濟秩序，故有予以分別情形依更生或清算之

程式清理其債務之必要，藉以妥適調整其與相關債權人間之

權利義務關係，以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

全社會經濟發展。惟私法上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

關係為基礎，為社會經濟組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

律行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際，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

債權債務在社會上的作用，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

債權及履行其債務，故消費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

務，自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

能清償之虞而使其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

免藉此善意之立法而惡意圖謀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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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

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且

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常

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

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

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又債務人

聲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

已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

償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

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

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

倘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人之

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其尚

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二、本件債務人主張：其積欠債權人債務共計新臺幣（下同）82

4,830元，因無力清償，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對債權人申

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故債務人顯有不能清償債

務情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至債權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陳報，債務人前申請勞工紓困貸款，依勞工保險條例第29條

第6項第1款規定，此屬不免責債權，故不參與消債條例事件

等情，有該局陳報狀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7頁至第101

頁），是上開債務並不列入本件債務總額範圍內，併予敘

明。

三、經查：

　㈠債務人前以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經本院以114年度北司調

字第934號聲請調解事件（下稱北司調卷）受理在案，惟雙

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12月4日調解不成立，有調解不成

立證明書在卷可參（見北司調卷第37頁），是本院自應綜合

其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

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㈡按債務人依本條例第43條第6項第3款、第81條第4項第3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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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所表明之必要支出數額，係指包括膳食、衣服、教育、交

通、醫療、稅賦開支、全民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

保、學生平安保險或其他支出在內之所有必要支出數額，消

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債務人薪資收

入部分爰不重複扣除全民健保、勞保等費用。查本件，債務

人主張目前任職於復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觀諸債務人薪資

單，每月收入為新臺幣（下同）48,015元，業據其提出11

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

保資料表、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薪資單附

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2頁、第181頁至第187頁、第

281頁）。復參本院前向臺北市信義區公所、臺東縣臺東市

公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詢，以及職權查詢各類補貼查詢

系統，債務人是否領有各類政府補助、勞保年金或勞保退休

金、租金補助等津貼，經函覆查無債務人曾領取各項給付、

津貼及補助等情，有本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結果、臺北市信

義區公所115年2月23日北市信社字第1156003642號函、臺東

縣臺東市公所115年2月25日東市社字第1150005983號函、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115年2月25日保普生字第11513010040號函

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6頁、第87頁至第93頁）。

故本院認應以債務人平均每月所得48,015元作為計算債務人

償債能力之依據。

　㈢債務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按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標準

計算外，尚需支出3,000元扶養父親，本院審酌如下：

　⒈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

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

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

文件；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

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

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施行細

則第21條之1第3項、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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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

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

之，民法第1117條亦有明文。是直系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

己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易言之，直系血親

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最

高法院62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㈣參照）。

　⒉查債務人提起本件聲請時，居住於臺北市信義區，有債務人

之房屋租賃契約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99頁至第203頁），

是債務人目前每月生活必要支出以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

所公告115年度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24,893元

計算。債務人主張其父為重度身心障礙，並無工作能力，目

前居住於養老院，每月費用36,000元係由弟弟之父，債務人

因經濟狀況僅負擔3,000元，業具提出其父身心障礙證明

（見本院卷第275頁），其父雖每月領有國民年金身心障礙

基本保證金5,437元（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3頁），惟仍無

法維持生活而有受其扶養之必要，故債務人主張每月須支出

扶養費3,000元，應無浮報之虞，足堪採信。

　㈣準此，債務人每月收入48,015元，扣除生活必要支出27,893

元後（計算式：24,893元+3,000元=27,893元），尚餘20,12

2元（計算式：48,015元-27,893元=20,122元）可供支配，

又據債務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

用報告回覆書及債權人陳報狀所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29

頁、第95頁至第107頁），債務人積欠債權人債務達824,830

元，倘以其每月所餘20,122元清償債務，僅須3.4年即得清

償完畢（計算式：824,830元÷20,122元÷12≒3.4年)，故債

務人既有收入來源，雖其目前資產除郵局存款13元、中國信

託銀行存款130元、機車1輛外，無其他財產，有全國財產稅

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有價證券資料查

詢結果、郵局存摺、中國信託銀行存摺、機車行照、保險業

通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回覆書（見本院第30頁、第189

頁至第197頁、第215頁至第273頁）等件附卷可參，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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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清償其所負債務，惟衡諸債務人現年47歲，有其戶籍謄

本可參（見司消債調卷第34頁），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仍有

一定年份之職業生涯可期，亦尚有相當之工作能力，倘其願

意積極工作，甚可加速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本件客觀上

尚難認債務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

在。

　㈤又按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

者，得分別情形依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

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

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

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

展。就更生程序而言，其主要功能為「債權人及債務人進行

協商，以找出既能維持債務人基本生活，又能使債權人之債

權獲得最大滿足之債務清償方案」。本件債務人尚無不能清

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已如上述，債務人既非無

清償能力，理當誠實面對債務，主動積極與該等債權人重啟

協商程序，謀求適當可行之清償方案，若債權銀行願提供更

優惠還款條件，當可更符合消債條例兼顧保障債權人公平受

償及重建復甦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依其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所積欠之

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

存在，其更生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且該

欠缺又屬無從補正，則依首揭法條說明，自應駁回其更生之

聲請，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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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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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沈祺謹


代  理  人  賴曉瑩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雙城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昭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王天俊即富比士當舖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井琪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代  理  人  黃莉婷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定有明文。衡以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經濟上陷於困境之消費者，若任其於惡性循環之債務窘境中自生自滅，其將衍生嚴重之社會問題，致難以維持安定之社會經濟秩序，故有予以分別情形依更生或清算之程式清理其債務之必要，藉以妥適調整其與相關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以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惟私法上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礎，為社會經濟組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律行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際，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債權債務在社會上的作用，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債權及履行其債務，故消費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自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使其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免藉此善意之立法而惡意圖謀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危險。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且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又債務人聲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已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倘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二、本件債務人主張：其積欠債權人債務共計新臺幣（下同）824,830元，因無力清償，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對債權人申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故債務人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至債權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陳報，債務人前申請勞工紓困貸款，依勞工保險條例第29條第6項第1款規定，此屬不免責債權，故不參與消債條例事件等情，有該局陳報狀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7頁至第101頁），是上開債務並不列入本件債務總額範圍內，併予敘明。
三、經查：
　㈠債務人前以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經本院以114年度北司調字第934號聲請調解事件（下稱北司調卷）受理在案，惟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12月4日調解不成立，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見北司調卷第37頁），是本院自應綜合其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㈡按債務人依本條例第43條第6項第3款、第81條第4項第3款規定所表明之必要支出數額，係指包括膳食、衣服、教育、交通、醫療、稅賦開支、全民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學生平安保險或其他支出在內之所有必要支出數額，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債務人薪資收入部分爰不重複扣除全民健保、勞保等費用。查本件，債務人主張目前任職於復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觀諸債務人薪資單，每月收入為新臺幣（下同）48,015元，業據其提出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薪資單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2頁、第181頁至第187頁、第281頁）。復參本院前向臺北市信義區公所、臺東縣臺東市公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詢，以及職權查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債務人是否領有各類政府補助、勞保年金或勞保退休金、租金補助等津貼，經函覆查無債務人曾領取各項給付、津貼及補助等情，有本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結果、臺北市信義區公所115年2月23日北市信社字第1156003642號函、臺東縣臺東市公所115年2月25日東市社字第1150005983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5年2月25日保普生字第11513010040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6頁、第87頁至第93頁）。故本院認應以債務人平均每月所得48,015元作為計算債務人償債能力之依據。
　㈢債務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按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標準計算外，尚需支出3,000元扶養父親，本院審酌如下：
　⒈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定有明文。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亦有明文。是直系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易言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62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㈣參照）。
　⒉查債務人提起本件聲請時，居住於臺北市信義區，有債務人之房屋租賃契約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99頁至第203頁），是債務人目前每月生活必要支出以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115年度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24,893元計算。債務人主張其父為重度身心障礙，並無工作能力，目前居住於養老院，每月費用36,000元係由弟弟之父，債務人因經濟狀況僅負擔3,000元，業具提出其父身心障礙證明（見本院卷第275頁），其父雖每月領有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金5,437元（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3頁），惟仍無法維持生活而有受其扶養之必要，故債務人主張每月須支出扶養費3,000元，應無浮報之虞，足堪採信。
　㈣準此，債務人每月收入48,015元，扣除生活必要支出27,893元後（計算式：24,893元+3,000元=27,893元），尚餘20,122元（計算式：48,015元-27,893元=20,122元）可供支配，又據債務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及債權人陳報狀所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29頁、第95頁至第107頁），債務人積欠債權人債務達824,830元，倘以其每月所餘20,122元清償債務，僅須3.4年即得清償完畢（計算式：824,830元÷20,122元÷12≒3.4年)，故債務人既有收入來源，雖其目前資產除郵局存款13元、中國信託銀行存款130元、機車1輛外，無其他財產，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有價證券資料查詢結果、郵局存摺、中國信託銀行存摺、機車行照、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回覆書（見本院第30頁、第189頁至第197頁、第215頁至第273頁）等件附卷可參，尚不足一次清償其所負債務，惟衡諸債務人現年47歲，有其戶籍謄本可參（見司消債調卷第34頁），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仍有一定年份之職業生涯可期，亦尚有相當之工作能力，倘其願意積極工作，甚可加速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本件客觀上尚難認債務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
　㈤又按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就更生程序而言，其主要功能為「債權人及債務人進行協商，以找出既能維持債務人基本生活，又能使債權人之債權獲得最大滿足之債務清償方案」。本件債務人尚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已如上述，債務人既非無清償能力，理當誠實面對債務，主動積極與該等債權人重啟協商程序，謀求適當可行之清償方案，若債權銀行願提供更優惠還款條件，當可更符合消債條例兼顧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及重建復甦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依其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所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且該欠缺又屬無從補正，則依首揭法條說明，自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90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沈祺謹



代  理  人  賴曉瑩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雙城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昭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王天俊即富比士當舖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井琪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代  理  人  黃莉婷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

    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

    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

    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

    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定有明文。衡以消債條例之立法

    目的，在於經濟上陷於困境之消費者，若任其於惡性循環之

    債務窘境中自生自滅，其將衍生嚴重之社會問題，致難以維

    持安定之社會經濟秩序，故有予以分別情形依更生或清算之

    程式清理其債務之必要，藉以妥適調整其與相關債權人間之

    權利義務關係，以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

    全社會經濟發展。惟私法上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

    關係為基礎，為社會經濟組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

    律行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際，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

    債權債務在社會上的作用，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

    債權及履行其債務，故消費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

    ，自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

    清償之虞而使其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免

    藉此善意之立法而惡意圖謀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危

    險。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

    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且已

    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常且

    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

    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

    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又債務人聲

    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已

    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

    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

    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

    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倘

    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人之年

    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其尚未

    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二、本件債務人主張：其積欠債權人債務共計新臺幣（下同）82

    4,830元，因無力清償，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對債權人申

    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故債務人顯有不能清償債

    務情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至債權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陳報，債務人前申請勞工紓困貸款，依勞工保險條例第29條

    第6項第1款規定，此屬不免責債權，故不參與消債條例事件

    等情，有該局陳報狀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7頁至第101頁

    ），是上開債務並不列入本件債務總額範圍內，併予敘明。

三、經查：

　㈠債務人前以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經本院以114年度北司調字

    第934號聲請調解事件（下稱北司調卷）受理在案，惟雙方

    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12月4日調解不成立，有調解不成立

    證明書在卷可參（見北司調卷第37頁），是本院自應綜合其

    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

    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㈡按債務人依本條例第43條第6項第3款、第81條第4項第3款規

    定所表明之必要支出數額，係指包括膳食、衣服、教育、交

    通、醫療、稅賦開支、全民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

    、學生平安保險或其他支出在內之所有必要支出數額，消債

    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債務人薪資收入

    部分爰不重複扣除全民健保、勞保等費用。查本件，債務人

    主張目前任職於復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觀諸債務人薪資單

    ，每月收入為新臺幣（下同）48,015元，業據其提出112、1

    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

    料表、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薪資單附卷可

    佐（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2頁、第181頁至第187頁、第281

    頁）。復參本院前向臺北市信義區公所、臺東縣臺東市公所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詢，以及職權查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

    ，債務人是否領有各類政府補助、勞保年金或勞保退休金、

    租金補助等津貼，經函覆查無債務人曾領取各項給付、津貼

    及補助等情，有本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結果、臺北市信義區

    公所115年2月23日北市信社字第1156003642號函、臺東縣臺

    東市公所115年2月25日東市社字第1150005983號函、勞動部

    勞工保險局115年2月25日保普生字第11513010040號函附卷

    可參（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6頁、第87頁至第93頁）。故本

    院認應以債務人平均每月所得48,015元作為計算債務人償債

    能力之依據。

　㈢債務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按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標準

    計算外，尚需支出3,000元扶養父親，本院審酌如下：

　⒈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

    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

    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

    文件；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

    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

    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施行細

    則第21條之1第3項、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定有明文

    。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

    ；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

    民法第1117條亦有明文。是直系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

    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易言之，直系血親尊親

    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

    院62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㈣參照）。

　⒉查債務人提起本件聲請時，居住於臺北市信義區，有債務人

    之房屋租賃契約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99頁至第203頁），

    是債務人目前每月生活必要支出以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

    所公告115年度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24,893元

    計算。債務人主張其父為重度身心障礙，並無工作能力，目

    前居住於養老院，每月費用36,000元係由弟弟之父，債務人

    因經濟狀況僅負擔3,000元，業具提出其父身心障礙證明（

    見本院卷第275頁），其父雖每月領有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

    本保證金5,437元（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3頁），惟仍無法

    維持生活而有受其扶養之必要，故債務人主張每月須支出扶

    養費3,000元，應無浮報之虞，足堪採信。

　㈣準此，債務人每月收入48,015元，扣除生活必要支出27,893

    元後（計算式：24,893元+3,000元=27,893元），尚餘20,12

    2元（計算式：48,015元-27,893元=20,122元）可供支配，

    又據債務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

    用報告回覆書及債權人陳報狀所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29

    頁、第95頁至第107頁），債務人積欠債權人債務達824,830

    元，倘以其每月所餘20,122元清償債務，僅須3.4年即得清

    償完畢（計算式：824,830元÷20,122元÷12≒3.4年)，故債務

    人既有收入來源，雖其目前資產除郵局存款13元、中國信託

    銀行存款130元、機車1輛外，無其他財產，有全國財產稅總

    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有價證券資料查詢

    結果、郵局存摺、中國信託銀行存摺、機車行照、保險業通

    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回覆書（見本院第30頁、第189頁

    至第197頁、第215頁至第273頁）等件附卷可參，尚不足一

    次清償其所負債務，惟衡諸債務人現年47歲，有其戶籍謄本

    可參（見司消債調卷第34頁），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仍有一

    定年份之職業生涯可期，亦尚有相當之工作能力，倘其願意

    積極工作，甚可加速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本件客觀上尚

    難認債務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

　㈤又按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

    ，得分別情形依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

    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

    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

    就更生程序而言，其主要功能為「債權人及債務人進行協商

    ，以找出既能維持債務人基本生活，又能使債權人之債權獲

    得最大滿足之債務清償方案」。本件債務人尚無不能清償債

    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已如上述，債務人既非無清償

    能力，理當誠實面對債務，主動積極與該等債權人重啟協商

    程序，謀求適當可行之清償方案，若債權銀行願提供更優惠

    還款條件，當可更符合消債條例兼顧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及

    重建復甦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依其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所積欠之

    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

    存在，其更生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且該

    欠缺又屬無從補正，則依首揭法條說明，自應駁回其更生之

    聲請，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90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沈祺謹



代  理  人  賴曉瑩律師（法扶律師）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雙城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昭德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王天俊即富比士當舖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明忠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井琪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創鉅有限合夥



法定代理人  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法定代理人  白麗真  

代  理  人  黃莉婷  

上列聲請人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更生之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債務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又聲請更生或清算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8條定有明文。衡以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經濟上陷於困境之消費者，若任其於惡性循環之債務窘境中自生自滅，其將衍生嚴重之社會問題，致難以維持安定之社會經濟秩序，故有予以分別情形依更生或清算之程式清理其債務之必要，藉以妥適調整其與相關債權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以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惟私法上債之關係，係以當事人間之信賴關係為基礎，為社會經濟組織之重要支柱，故當事人於以法律行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際，亦應顧及對方之利益，並考量債權債務在社會上的作用，本於誠實及信用之原則，行使其債權及履行其債務，故消費者欲以消債條例調整其所負義務，自應本於誠信原則之本旨，僅在其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而使其陷於經濟上之困境時，始得准許之，以避免藉此善意之立法而惡意圖謀減免債務，致使社會陷於道德危險。又消債條例第3條所謂「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係指債務人欠缺清償能力，對於已屆清償期，且已受請求債務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客觀上可預見其處於通常且繼續的不能清償之狀態而言，方符合消債條例為使不幸陷入經濟困境之人得以清理債務、重建生活，並在債務清理過程中能保有符合人性尊嚴之最低基本生活之目的。又債務人聲請更生，必以其所能運用之資產扣除生活上必要支出後，已經小於負債，以致不能清償，或有具體事實足認有不能清償之虞者，方堪許之。而債務人之清償能力，包括財產、信用及勞力（技術），並不以財產為限，必須三者總合加以判斷仍不足以清償債務，始謂欠缺清償能力而成為不能清償；倘債務人之資產經評估雖已不足以清償債務，惟依債務人之年齡及工作能力，在相當期限內如能清償債務，仍應認其尚未達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

二、本件債務人主張：其積欠債權人債務共計新臺幣（下同）824,830元，因無力清償，於消債條例施行後，曾對債權人申請債務前置調解，惟調解不成立，故債務人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爰依法聲請更生等語。至債權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陳報，債務人前申請勞工紓困貸款，依勞工保險條例第29條第6項第1款規定，此屬不免責債權，故不參與消債條例事件等情，有該局陳報狀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7頁至第101頁），是上開債務並不列入本件債務總額範圍內，併予敘明。

三、經查：

　㈠債務人前以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經本院以114年度北司調字第934號聲請調解事件（下稱北司調卷）受理在案，惟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於114年12月4日調解不成立，有調解不成立證明書在卷可參（見北司調卷第37頁），是本院自應綜合其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㈡按債務人依本條例第43條第6項第3款、第81條第4項第3款規定所表明之必要支出數額，係指包括膳食、衣服、教育、交通、醫療、稅賦開支、全民健保、勞保、農保、漁保、公保、學生平安保險或其他支出在內之所有必要支出數額，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是債務人薪資收入部分爰不重複扣除全民健保、勞保等費用。查本件，債務人主張目前任職於復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觀諸債務人薪資單，每月收入為新臺幣（下同）48,015元，業據其提出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保歷史列印、薪資單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1頁至第32頁、第181頁至第187頁、第281頁）。復參本院前向臺北市信義區公所、臺東縣臺東市公所、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函詢，以及職權查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債務人是否領有各類政府補助、勞保年金或勞保退休金、租金補助等津貼，經函覆查無債務人曾領取各項給付、津貼及補助等情，有本院各類補貼查詢系統結果、臺北市信義區公所115年2月23日北市信社字第1156003642號函、臺東縣臺東市公所115年2月25日東市社字第1150005983號函、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5年2月25日保普生字第11513010040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1頁至第66頁、第87頁至第93頁）。故本院認應以債務人平均每月所得48,015元作為計算債務人償債能力之依據。

　㈢債務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支出按政府公告之最低生活標準計算外，尚需支出3,000元扶養父親，本院審酌如下：

　⒈按債務人聲請更生或清算時所提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其表明每月必要支出之數額，與本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第2項規定之認定標準相符者，毋庸記載原因、種類及提出證明文件；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1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第1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消債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之1第3項、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2項定有明文。次按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7條亦有明文。是直系血親尊親屬，如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者，自無受扶養之權利；易言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受扶養之權利，仍應受「不能維持生活」之限制（最高法院62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㈣參照）。

　⒉查債務人提起本件聲請時，居住於臺北市信義區，有債務人之房屋租賃契約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99頁至第203頁），是債務人目前每月生活必要支出以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115年度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即24,893元計算。債務人主張其父為重度身心障礙，並無工作能力，目前居住於養老院，每月費用36,000元係由弟弟之父，債務人因經濟狀況僅負擔3,000元，業具提出其父身心障礙證明（見本院卷第275頁），其父雖每月領有國民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金5,437元（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93頁），惟仍無法維持生活而有受其扶養之必要，故債務人主張每月須支出扶養費3,000元，應無浮報之虞，足堪採信。

　㈣準此，債務人每月收入48,015元，扣除生活必要支出27,893元後（計算式：24,893元+3,000元=27,893元），尚餘20,122元（計算式：48,015元-27,893元=20,122元）可供支配，又據債務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回覆書及債權人陳報狀所載（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29頁、第95頁至第107頁），債務人積欠債權人債務達824,830元，倘以其每月所餘20,122元清償債務，僅須3.4年即得清償完畢（計算式：824,830元÷20,122元÷12≒3.4年)，故債務人既有收入來源，雖其目前資產除郵局存款13元、中國信託銀行存款130元、機車1輛外，無其他財產，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有價證券資料查詢結果、郵局存摺、中國信託銀行存摺、機車行照、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查詢結果回覆書（見本院第30頁、第189頁至第197頁、第215頁至第273頁）等件附卷可參，尚不足一次清償其所負債務，惟衡諸債務人現年47歲，有其戶籍謄本可參（見司消債調卷第34頁），距法定強制退休年齡仍有一定年份之職業生涯可期，亦尚有相當之工作能力，倘其願意積極工作，甚可加速清償其所積欠之債務，是本件客觀上尚難認債務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

　㈤又按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就更生程序而言，其主要功能為「債權人及債務人進行協商，以找出既能維持債務人基本生活，又能使債權人之債權獲得最大滿足之債務清償方案」。本件債務人尚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已如上述，債務人既非無清償能力，理當誠實面對債務，主動積極與該等債權人重啟協商程序，謀求適當可行之清償方案，若債權銀行願提供更優惠還款條件，當可更符合消債條例兼顧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及重建復甦債務人經濟生活之立法目的。

四、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依其收支及財產狀況，衡酌所積欠之債務數額觀之，並無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事存在，其更生之聲請與消債條例第3條所定要件不合，且該欠缺又屬無從補正，則依首揭法條說明，自應駁回其更生之聲請，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